
嘉義縣六腳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審查

意見 

第五條    使用本鄉公墓、納骨堂及殯

儀館等各項設施，如有下列各項

情形之一者，得憑亡者相關證明

文件申請免繳費用，但以本所指

定堂位為限；若欲自行選位者，

則依本自治條例各項收費標準

繳納。 

一、本鄉籍現役軍人，因

公、作戰或演習死亡

者。 

二、經政府列冊之低收入

戶。 

三、本鄉亡者無血親可處理

後事者或轄內無主、無

名屍等。 

四、本鄉籍或於本鄉警消單

位服務，殉職或因公死

亡之警察人員、消防人

員 

五、本鄉籍或於本鄉服務之

民防法規定民防人員

（含義勇警察、義勇消

防），以執行民防法規

定之勤務致因公死亡。 

 

第八條    本所為統一墓型及整齊美

化，申請人在公園化公墓內營葬

墳塋時，須依本所「標準墓基設

計圖」逕自建造，不得任意擴

大、縮小或做變更，但材質不

拘。 

 

 

 

第五條    使用本鄉公墓、納骨堂及

殯儀館等各項設施，如有下列

各項情形之一者，得憑亡者相

關證明文件申請免繳費用，但

以本所指定堂位為限；若欲自

行選位者，則依本自治條例各

項收費標準繳納。 

一、本鄉籍現役軍人，因

公、作戰或演習死亡

者。 

二、經政府列冊之低收入

戶。 

三、本鄉亡者無血親可處

理後事者或轄內無

主、無名屍等。 

 

 

 

 

 

 

 

 

 

 

第八條    在公園化公墓內營葬墳

塋，依本所規定之墓碑樣式及

「標準墓型」統一發包建造，

以求整齊美化。 

 

 

 

 

 

一、 

據嘉義

縣「殉職或

因公死亡

之警察人

員、消防人

員免費使

用嘉義縣

公立殯葬

設施參考

原則」修訂

新 增 第

四、五款。 

 

 

 

 

 

 

 

 

 

 

 

二、 

近年申

請土葬數

銳減，造成

廠商投標

意願低落

發 包 不

易，參考鄰

近公所行

 



第十一條    本鄉公墓除公園化公墓

依下列標準收費，其餘免費供民

眾自由申請埋葬： 

一、每一墓基使用費新臺

幣一萬二千元；管理

費一萬元。 

二、埋葬未滿十六歲之孩

童，每一墓基使用費

新臺幣三千元，管理

費一萬元，其埋葬地

點由本所指定之，如

自行選擇依前款規

定辦理。 

三、非本鄉轄內之居民申

請使用者，使用費加

收二倍（即百分之三

百），管理費一萬

元。 

申請墓基使用時先繳廢

棄物清理費新臺幣六千元整

納入公庫，俟使用期限屆滿，

由本所代為清理該墓之廢棄

物（如棺木、墓碑、整平…

等），其費用由本所編列預算

支付。 

 

 

 

 

 

 

第十五條    本鄉納骨堂之堂位得預

先訂購。但須事先登記預定安

置者之姓名、年籍等資料。預

定安置者資格以申請人本

人、申請者配偶、申請者三等

親屬為限，並按個別戶籍資格

一次繳清所有費用。 

預購之納骨堂堂位，申請

變更堂位，更換後之堂位使用

費較原堂位高，依收費標準補

足差額，更換後之堂位較原堂

第十一條    本鄉公墓除公園化公墓

依下列標準收費，其餘免費供

民眾自由申請埋葬： 

一、每一墓基使用費新

臺幣一萬二千元；

管理費一萬元。 

二、埋葬未滿十六歲之

孩童，每一墓基使

用費新臺幣三千

元，管理費一萬

元，其埋葬地點由

本所指定之，如自

行選擇依前款規定

辦理。 

三、非本鄉轄內之居民

申請使用者，使用

費加收二倍（即百

分之三百），管理費

一萬元。 

申請墓基使用時先繳廢

棄物清理費新臺幣六千元整

納入公庫，俟使用期限屆

滿，由本所代為發包清理該

墓之廢棄物（如棺木、墓碑、

整平…等），其費用由本所編

列預算支付。 

本所為統一墓型及整齊

美化，墓碑營造由本所每年

發包代築，其代執行費用依

每年發包金額收取。 

 

第十五條    納骨堂之骨骸、骨灰位

及神主牌位，得提出夫妻相

關證明文件，於其中一人死

亡購買櫃(牌)位時，得預先

訂購相比鄰之位，並按個別

戶籍資格先予辦理登記，且

需一次繳清兩位使用費及管

理費。 

申辦雙人櫃位，應按個

別戶籍資格一次繳清雙人櫃

位使用費及管理費，換位時

政經驗修

訂第 8條，

第 11 條第

3項刪除。 

 

 

 

 

 

 

 

 

 

 

 

 

 

 

 

 

 

 

 

 

 

 

 

 

 

 

三、 

  據民情反

映調整本鄉

納骨堂之堂

位預購資格

及規範。 

  

 

 

 

 



位低，差額不予退還。 

預購之納骨堂堂位，如欲

取消，應向本所申請註銷，騰

空之櫃位本所無條件收回，所

繳之費用不予退還。 

預購之納骨堂堂位禁止

私下轉售及變更預定安置者

之姓名。 

申辦雙人櫃位，應按個別

戶籍資格一次繳清雙人櫃位

使用費及管理費，遷出時亦應

同時辦理，不得僅申請一位遷

出。 

 

第十六條    凡經申請使用骨灰（骸）

及神主牌位，尚未進堂且於繳

費日二個月內提出申請欲退

堂位者，應向本所申請註銷，

全額退還費用。除有特殊情事

外，逾期申請另收取三千元作

為行政費用。 

 

 

 

 

 

 

 

 

 

第十七條    本鄉第六公園化公墓懷

恩堂塔位，收費標準如下： 

一、本鄉居民申請者，第

一樓及第四樓每具

新臺幣八千元，第二

樓及第三樓每具新

臺幣一萬元。 

二、非本鄉居民申請者，

第一樓及第四樓每

具新臺幣一萬六千

元，第二樓及第三樓

每具新臺幣二萬元。 

亦應同時辦理，不得僅申請

一位換位。 

預購骨骸、骨灰位及神

主牌位禁止私下轉售。 

預購骨灰（骸）櫃位者，

中途如欲取消，應向本所申

請註銷，騰空之櫃位本所無

條件收回，所繳之費用不予

退還。 

 

 

 

 

 

第十六條    凡經核准使用骨灰（骸）

及神主牌位者，應於六十日

內進堂；經核准延期者，延

期期間為六十日，以一次為

限，但有特殊情形，不在此

限，逾期取消其使用權，已

繳使用費不予發還。 

凡經申請使用骨灰（骸）

及神主牌位，尚未進堂欲退

塔位者，應向本所申請註

銷，全額退還費用，但應於

申請繳費之日起六十日內申

請。除有特殊情事外，逾期

申請另收取三千元作為行政

費用。 

 

第十七條    本鄉第六公園化公墓懷

恩堂塔位，收費標準如下： 

一、本鄉居民申請者，

第一樓及第四樓每

具新臺幣八千元，

第二樓及第三樓每

具新臺幣一萬元。 

二、非本鄉居民申請

者，第一樓及第四

樓每具新台幣一萬

六千元，第二樓及

第三樓每具新台幣

 

 

 

 

 

 

 

 

 

 

 

 

 

 

四、配合第

15 條刪除

第 1 項進堂

期限並調整

退費機制。 

 

 

 

 

 

 

 

 

 

 

 

五、據民國

109年 12月

18 日府民

禮 字

1090287903

號函建議事

項，修正第

17、24、25

條錯別字更

正 為 新 臺

幣。 



本鄉第六公園化公墓追

思堂塔位，收費標

準如下： 

一、追思堂本鄉居民申請

者，每具使用費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管理

費新臺幣五千元。 

二、追思堂非本鄉居民申

請者，使用費新臺幣

三萬五千元，管理費

新臺幣五千元。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三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自本鄉轄內土地內起

掘之無主骨骸，申請放置於

公園化公墓無主納骨堂

者，應繳使用費每具新臺幣

二千元，他鄉鎮申請使用每

具新臺幣一萬元。 

起掘之無主骨骸應清

洗、晒乾、消毒後始准放

置。 

 

 

二萬元。 

本鄉第六公園化公墓追

思堂塔位，收費

標準如下： 

一、追思堂本鄉居民申

請者，每具使用費

新台幣一萬五千

元，管理費新台幣

五千元。 

二、追思堂非本鄉居民

申請者，使用費新

台幣三萬五千元，

管理費新台幣五千

元。 

第二十條    第六公園化公墓該公墓

內遷棺於鐵道以東洗骨者，

如申請使用納骨堂，其優待

辦法為進入第一樓每具新台

幣五千元，第二、三樓每具

新台幣六千元，第四樓每具

新台幣三千元，本條優待辦

法限遷棺有案，全部洗骨完

成後廢止。 

第二十三條    已進堂之骨灰（骸）

及神主牌位，如欲中途退

堂者，應由原申請人備妥

切結書及相關資料申請註

銷，自進堂次日起一個月

內發還使用費，逾一個月

已繳納之相關費用不予發

還。 

第二十四條    自本鄉轄內土地內起

掘之無主骨骸，申請放置

於公園化公墓無主納骨堂

者，應繳使用費每具新台

幣二千元，他鄉鎮申請使

用每具新台幣一萬元。 

起掘之無主骨骸應清

洗、晒乾、消毒後始准放

置。 

 

 

 

 

 

 

 

 

 

 

 

 

 

 

 

 

六、現無遷

棺有案之案

件 ， 故 廢

止。 

 

 

 

 

 

七、考量第

15 條放寬

預購條件、

及第 16 條

已有退費機

制 ， 故 刪

除。 

 

八、同第 15

條 修 法 理

由。 

 

 

 

 

 

 

 



第二十五條    殯儀館使用收費標準

如下： 

一、申請使用期間以一

個月為原則，以日

計費，不足一日者

以一日計算，以凌

晨零時為計算標

準。 

二、申請使用時，按日

收取使用費；「慈

德廳」每日新臺幣

三百元整，「慈孝

廳」每日新臺幣二

百五拾元整。外鄉

（鎮、市）民眾按

以上價格加收百

分之一百。 

三、租用殯儀館冷藏

櫃，按日收取使用

費，每日新臺幣五

百元整。 

四、依第五條憑亡者相

關證明文件申請

免繳費用，但需配

合管理員指導。 

 

 

第三十四條    公園化公墓埋葬期滿

掘起骨骸應清洗消毒，撿骨

後原墓基應整平並銷燬古

棺清理其他一切廢棄物。 

 

 

 

 

 

 

 

 

 

 

 

第二十五條    殯儀館使用收費標準

如下： 

一、申請使用期間以

一個月為原則，

以日計費，不足

一日者以一日計

算，以凌晨零時

為計算標準。 

二、申請使用時，按

日收取使用費；

「慈德廳」每日

新台幣三百元

整，「慈孝廳」每

日新台幣二百五

拾元整。外鄉

（鎮、市）民眾

按以上價格加收

百分之一百。 

三、租用殯儀館冷藏

櫃，按日收取使

用費，每日新台

幣五百元整。 

四、經政府列冊之低

收入戶免費，但

需配合管理員指

導。 

 

第三十四條    公園化公墓埋葬期滿

掘起骨骸應清洗消毒，檢

骨後原墓基應整平並銷燬

古棺清理其他一切廢棄

物。 

 

 

 

 

 

 

 

 

 

 

九、同第 15

條修法理由

並修訂第四

款用詞使前

後 條 文 一

致。 

 

 

 

 

 

 

 

 

 

 

 

 

 

 

 

 

 

 

 

 

 

十、更正錯

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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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十一、據民

國 109年 12

月 18 日府

民 禮 字

1090287903

號函建議事

項，增加幣

別單位，並

依第 8 條修

訂內容刪除

墓碑造價 

 

 


